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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陛下，经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会建议并征得其同意，颁布如下： 

 

 

第 1 部分 — 解释与原则 

1 (1) 在本法案中：  

“行动计划”，除第 3 (3) (a) 条外，指根据第 3 条 [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 制定的省级反种族主义行

动计划；  

“委员会”指根据第 5 条建立的省级反种族主义委员会；  

“社区伤害”具有与《反种族主义数据法》第 1 条 [定义] 中相同的含义；  

“原住民”具有与《原住民权利宣言法》第 1 (1) 条 [解释] 中相同的含义；  

“公共机构”具有与《反种族主义数据法》第 1 条中相同的含义；  



“发布”，就一份文件而言，指以可以合理预期使该文件引起公众注意的方式发布该文件。  

(2) 为实施本法案，政府和公共机构必须考虑  

(a)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住民的多样性，特别是其独特的语言、文化、习俗、惯例、权利、法律传统、

机构、治理结构、与领土的关系以及知识体系，以及  

(b) 根植于殖民实践、政策和法律的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  

原则  

2 本法案的行政管理和解释必须符合以下原则：  

(a) 系统性种族主义、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不平等正在伤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个

人和社区，并需要采取紧急行动；  

(b) 旨在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和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并在计划、服务、政策和法

律中推进种族平等的行动，应以数据为依据；  

(c) 在采取行动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平等时，必须考虑个人的交叉身份，包括但不限

于：性别认同或表达、性取向、性别或宗教，或个人的身体或精神残疾，如何导致独特的经历或增加

遭受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不平等的风险；  

(d) 与原住民协商并合作，承认基于第一民族、梅蒂斯人和因纽特人之间区别而各自特有的权利、利

益、优先级和关切，对于识别和消除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推进种族平等以及实施本法

案至关重要；  

(e) 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种族化社区的接触，对于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推进种族平等以及实施

本法案至关重要；  

(f) 投资计划和服务是必要的，以支持遭受系统性种族主义、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

不平等伤害的个人和社区的康复。  

 

 

第 2 部分 — 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 

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  

3 (1) 政府必须在 2026 年 6 月 1 日或之前，制定一份省级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用于识别和消除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平等。  

(2) 行动计划的制定和修订必须 (a) 与原住民协商并合作，以及 (b) 通过与种族化社区接触。  

(3) 在制定和修订行动计划时，政府必须考虑 (a) 根据《原住民权利宣言法》第 4 条 [行动计划] 准备

的行动计划，以及 (b) 根据《反种族主义数据法》第 17 条 [研究重点] 建立的研究重点。  

行动计划要求  

4 (1) 行动计划必须包括  

(a) 公共机构为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和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及推进种族平等而



应采取的行动，  

(b) 公共机构为应对系统性种族主义、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犹太主

义的危害而应采取的行动，  

(c) 公共机构在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及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推进种族平等以及

应对 (b) 段所述危害方面的目标，以及  

(d) 用于评估实现 (c) 段下各项目标进展情况的指标。  

(2) 在将第 (1) 款所述事项纳入针对某公共机构的行动计划之前，政府必须咨询该公共机构。  

(3) 政府必须 (a) 至少每 2 年审查一次行动计划，以及 (b) 在每次审查后视情况对行动计划进行修订。  

(4) 在行动计划制定或修订后，部长必须尽快 (a) 发布该行动计划，以及 (b) 使该行动计划以易获取的

格式提供。  

 

 

第 3 部分 — 省级反种族主义委员会 

省级反种族主义委员会  

5 (1) 部长必须建立一个省级反种族主义委员会。  

(2) 部长必须任命至少 7 名且不超过 11 名委员会成员。  

(3) 所有成员必须是符合以下条件的个人：  

(a) 是种族化人士，以及  

(b) 在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和推进种族平等的工作中具有专业知识。  

(4) 委员会必须包括以下成员：  

(a) 至少 2 名代表支持种族化个人或社区的组织的个人；  

(b) 至少 2 名在系统思维理论和实践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个人；  

(c) 至少 2 名在开发和提供反种族主义培训课程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个人。  

(5) 部长可以任命一名成员担任委员会主席。  

(6) 个人可以  

(a) 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初始任期最长为 3 年，以及  

(b) 被重新任命为委员会成员，一个或多个额外任期最长为 3 年。  

(7) 个人担任委员会成员的时间不得超过连续 6 年。  

(8) 已连续任职 6 年的个人不符合被重新任命为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9) 委员会可以制定规则  



(a) 关于其会议的召集和进行，以及  

(b) 设立小组委员会，任命委员会成员加入小组委员会，并规定小组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  

(10) 在符合财政部委员会一般指令的前提下，部长可以  

(a) 报销或向委员会成员支付其在履行职责时必然产生的合理差旅和杂费，以及  

(b) 向委员会成员支付酬金。  

行为准则和利益冲突要求  

6 (1) 部长必须为委员会成员建立行为准则和利益冲突要求。  

(2) 委员会成员必须遵守部长建立的行为准则和利益冲突要求。  

委员会的作用  

7 (1) 委员会应在以下方面向政府提供建议：  

(a) 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平等，  

(b) 制定和修订行动计划，以及  

(c) 实施本法案及规章。  

(2) 委员会应在以下方面向公共机构提供建议：  

(a) 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平等，以及  

(b) 实施行动计划。  

(3) 委员会可以发布有关其根据第 (1) 和 (2) 款向政府和公共机构提供建议的报告。  

(4) 根据第 (3) 款发布的报告必须以易获取的格式提供。  

顾问和专家  

8 (1) 部长可以聘请或留用部长认为协助委员会所必需的顾问或专家，并可确定其酬金。  

(2) 《公共服务法》不适用于根据第 (1) 款聘请或留用的人员。  

 

 

第 4 部分 — 针对原住民的系统性种族主义 

政府职责  

9 (1) 在与原住民协商与合作的情况下，政府必须：  

(a) 为公共机构针对原住民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进行反种族主义评估制定反种族主义评估框架；  

(b) 针对原住民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为公共机构设定反种族主义培训课程和反种族主义培训的标准

及目标；  

(c) 设定用于评估实现 (b) 段下各项目标进展情况的指标。  



(2) 政府必须为了制定第 (1) 款所述框架以及设定标准、目标和指标而咨询公共机构。  

公共机构必须与原住民协商与合作  

10 公共机构在遵守本部分规定时，必须与原住民协商与合作。  

针对原住民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行动  

11 (1) 公共机构必须采取行动，在其政策、计划和服务中识别和消除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

义，并推进针对原住民的种族平等。  

(2) 公共机构根据第 (1) 款采取的行动，至少必须包括：  

(a) 行动计划中为该公共机构包含的任何涉及针对原住民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行动；  

(b) 为实现第 9 (1) (b) 条所述的反种族主义培训课程和反种族主义培训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c) 为实现第 14 (1) (a) 条所述的招聘、留任和晋升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3) 在采取第 (1) 款规定的行动之前，公共机构必须在适用情况下考虑以下内容：  

(a) 《反种族主义数据法》第 2 部分中提到的，与识别和消除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以

及推进针对原住民的种族平等相关的信息；  

(b) 《反种族主义数据法》第 17 条 [研究重点] 中提到的，关于识别和消除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

性种族主义以及推进针对原住民的种族平等的研究；  

(c) 根据《反种族主义数据法》第 19 条 [发布统计数据或其他信息] 发布的，关于针对原住民的特

定系统性种族主义及针对原住民的种族平等的统计数据或其他信息；  

(d) 该公共机构根据第 12 条开展的反种族主义评估结果；  

(e) 由原住民提供的关于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信息。  

(4) 在接收或使用第 (3) (e) 款所述信息时，公共机构必须：  

(a) 考虑对社区伤害的识别、预防、缓解和最小化；  

(b) 遵守规章规定的任何其他要求。  

针对原住民特定的反种族主义评估  

12 (1) 公共机构必须按照根据第 9 (1) (a) 条 [政府职责] 制定的反种族主义评估框架开展反种族主义评

估。  

(2) 根据第 (1) 款开展反种族主义评估的目的是为了为公共机构根据第 11 (1) 条采取的行动提供参考，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的行动：  

(a) 修订、终止或更换可能使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长期存在的政策、计划和服务；  

(b) 为识别和消除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及推进种族平等而制定政策、计划和服务。  

针对原住民特定的反种族主义培训  

13 (1) 公共机构必须建立关于以下方面的培训课程：  



(a) 原住民的历史和文化；  

(b) 《联合国外交原住民权利宣言》；  

(c) 原住民所遭受的系统性种族主义、跨代创伤以及根植于殖民主义的暴力；  

(d) 条约权利以及条约第一民族与政府的关系；  

(e) 尊重和支持原住民文化安全的实践。  

(2) 公共机构必须按照课程要求，对其雇员、志愿者以及所聘用的承包商提供培训。  

(3) 课程和培训必须符合根据第 9 (1) (b) 条 [政府职责] 设定的标准。  

针对原住民特定的招聘、留任和晋升  

14 (1) 公共机构必须建立：  

(a) 关于以下方面的目标：  

(i) 公共机构内部原住民个人的招聘、留任和晋升；  

(ii) 公共机构高级管理层中原住民个人的招聘、留任和晋升；  

(b) 用于评估实现各项目标进展情况的指标。  

(2) 公共机构必须：  

(a) 至少每 2 年审查一次目标和指标；  

(b) 在每次审查后视情况修订目标和指标。  

 

 

第 5 部分 — 系统性种族主义 

委员会职责  

15 (1) 委员会必须  

(a) 为公共机构进行反种族主义评估制定反种族主义评估框架，  

(b) 为公共机构设定反种族主义培训课程和反种族主义培训的标准及目标，以及  

(c) 设定用于评估实现 (b) 段下各项目标进展情况的指标。  

(2) 委员会必须制定第 (1) 款所述的框架，并设定标准、目标和指标  

(a) 通过与种族化社区协作，以及  

(b) 咨询公共机构。  

公共机构必须与种族化社区接触  

16 公共机构在遵守本部分规定时，必须与种族化社区接触。  



针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行动  

17 (1) 公共机构必须采取行动，在其政策、计划和服务中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平

等。  

(2) 公共机构根据第 (1) 款采取的行动，至少必须包括  

(a) 行动计划中为该公共机构包含的任何行动，  

(b) 为实现第 15 (1) (b) 条所述的反种族主义培训课程和反种族主义培训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以及  

(c) 为实现第 20 (1) (a) 条所述的招聘、留任和晋升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3) 在采取第 (1) 款规定的行动之前，公共机构必须在适用情况下考虑以下内容：  

(a) 《反种族主义数据法》第 2 部分中提到的，与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及推进种族平等相

关的信息；  

(b) 《反种族主义数据法》第 17 条 [研究重点] 中提到的，关于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及推

进种族平等的研究；  

(c) 根据《反种族主义数据法》第 19 条 [发布统计数据或其他信息] 发布的，关于系统性种族主义

和种族平等的统计数据或其他信息；  

(d) 委员会向公共机构提供的关于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平等的任何建议或其他信息；  

(e) 公共机构根据第 18 (1) 条开展的反种族主义评估结果；  

(f) 种族化社区提供的关于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不平等的信息。  

(4) 在接收或使用第 (3) (f) 款所述信息时，公共机构必须  

(a) 考虑对社区伤害的识别、预防、缓解和最小化，以及  

(b) 遵守规章规定的任何其他要求。  

反种族主义评估  

18 (1) 公共机构必须按照根据第 15 (1) (a) 条 [委员会职责] 制定的反种族主义评估框架开展反种族主

义评估。  

(2) 根据第 (1) 款开展反种族主义评估的目的是为了为公共机构根据第 17 (1) 条采取的行动提供参考，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的行动：  

(a) 修订、终止或更换可能使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的政策、计划和服务，以及  

(b) 为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和推进种族平等而制定政策、计划和服务。  

反种族主义培训  

19 (1) 公共机构必须就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不平等建立培训课程。  

(2) 公共机构必须按照该课程，向其雇员、志愿者以及所聘用的承包商提供培训。  

(3) 培训必须符合委员会根据第 15 (1) (b) 条 [委员会职责] 设定的标准。  



招聘、留任和晋升  

20 (1) 公共机构必须建立  

(a) 关于以下方面的目标：  

(i) 公共机构内部种族化个人的招聘、留任和晋升，以及  

(ii) 公共机构高级管理层中种族化个人的招聘、留任和晋升，以及  

(b) 用于评估实现各项目标进展情况的指标。  

(2) 公共机构必须  

(a) 至少每 2 年审查一次目标和指标，以及  

(b) 在每次审查后视情况修订目标和指标。  

 

 

第 6 部分 — 合规 

合规审查 

21 (1) 部长可随时指派一人，就一个或多个公共机构的下列事项进行审查：  

(a) 公共机构对本法案及规章的合规情况；  

(b) 公共机构在实施与其相关的行动计划方面的进展，包括但不限于：  

(i) 公共机构在实现行动计划为其设定的目标方面的进展，以及  

(ii) 在其政策、计划和服务中采取的、旨在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及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

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平等的行动的有效性；  

(c) 公共机构为在其政策、计划和服务中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及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

主义并推进种族平等而采取的任何其他行动。  

(2) 部长可为审查设定条款和条件。  

(3) 根据第 (1) 款指派的人员必须按照部长设定的条款和条件开展审查。  

(4) 在完成审查后，被指派的人员必须向部长提交一份报告，列出：  

(a) 审查结果，以及  

(b) 该人员就第 (1) 款所述事项提出的建议（如有）。  

(5) 在部长收到第 (4) 款项下的报告后，部长必须尽快：  

(a) 如果立法议会正在开会，将报告提交给立法议会，或  

(b) 如果立法议会未在开会，将报告提交给立法议会秘书。  

(6) 在遵守第 (5) 款后的可行范围内，部长必须尽快：  



(a) 发布该报告，并  

(b) 提供该报告的可访问格式。  

合规命令 

22 (1) 如果部长认为公共机构未能执行以下事项，部长可以发布合规命令，要求公共机构采取部长指定

的行动：  

(a) 遵守本法案或规章，或  

(b) 在采取行动计划中包含的与该公共机构相关的行动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  

(2) 在根据第 (1) 款对公共机构发布合规命令前，部长必须向该公共机构提供：  

(a) 拟议命令的通知，以及  

(b) 提供意见的机会。  

(3) 部长在发布合规命令时，必须考虑以下事项：  

(a) 公共机构为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及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平等所采

取的行动；  

(b) 公共机构在实现行动计划为其设定的目标方面的进展；  

(c) 从委员会收到的关于该公共机构的任何建议；  

(d) 从根据第 21 (1) 条或第 26 (1) 条指派的人员处收到的关于该公共机构的任何建议。  

(4) 在发布合规命令后的可行范围内，部长必须尽快发布该命令。 

 

 

第 7 部分 — 问责 

公共机构年度报告  

23 (1) 对于自 2026 年 4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政府每个财政年度，公共机构必须准备一份报告，描述

该公共机构在该年度为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及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平等所

采取的行动。  

(2) 年度报告必须包括关于公共机构在以下方面的进展信息：  

(a) 实现行动计划中为该公共机构设定的目标，并根据行动计划中设定的指标进行评估；  

(b) 实现第 9 (1) (b) 条 [政府职责] 和第 15 (1) (b) 条 [委员会职责] 所述的反种族主义培训课程

和培训目标，并根据第 9 (1) (c) 条和第 15 (1) (c) 条设定的指标进行评估；  

(c) 采取第 11 (1) 条 [针对原住民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行动] 和第 17 (1) 条 [针对系统性种族主

义的行动] 所述的行动；以及  

(d) 实现第 14 (1) (a) 条 [针对原住民特定的招聘、留任和晋升] 和第 20 (1) (a) 条 [招聘、留任和

晋升] 所述的目标，并根据公共机构依据第 14 (1) (b) 条和第 20 (1) (b) 条建立的指标进行评估。  



(3) 公共机构必须在下一财政年度的 5 月 31 日或之前，向部长提交该政府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  

(4) 在向部长提交年度报告后的可行范围内，公共机构必须尽快：  

(a) 发布该报告，并  

(b) 提供该报告的可访问格式。  

公众回应  

24 在根据第 23 (4) 条发布报告后的可行范围内，公共机构必须尽快：  

(a) 就该报告征求公众意见，并  

(b) 为原住民、种族化社区与公共机构代表之间开展尊重、开放和有效的对话创造机会。  

部长年度报告  

25 (1) 对于自 2026 年 4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政府每个财政年度，部长必须准备一份报告，描述：  

(a) 公共机构在该年度为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及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

平等所采取的行动，以及  

(b) 公共机构在实现以下目标方面的进展：  

(i) 行动计划中设定的目标，并根据行动计划中设定的指标进行评估；  

(ii) 第 9 (1) (b) 条和第 15 (1) (b) 条所述的反种族主义培训课程和培训目标，并根据第 9 (1) 

(c) 条和第 15 (1) (c) 条设定的指标进行评估；以及  

(iii) 第 14 (1) (a) 条和第 20 (1) (a) 条所述的招聘、留任和晋升目标，并根据第 14 (1) (b) 

条和第 20 (1) (b) 条设定的指标进行评估。  

(2) 为准备第 (1) 款项下的报告，部长必须考虑公共机构或政府在该财政年度发布的关于系统性种族主

义、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不平等的报告。  

(3) 部长必须在每个财政年度的 9 月 30 日或之前：  

(a) 发布政府上一财政年度的报告，以及  

(b) 提供该报告的可访问格式。 

法案及规章的独立审查 

26 (1) 在 2029 年 5 月 1 日或之前，以及此后每 5 年内，部长必须指派一人对本法案及规章进行独

立审查。  

(2) 部长可以为审查设定条款和条件。  

(3) 条款和条件必须要求被指派的人员审查：  

审查要求 

(a) 本法案及规章的有效性，以及  

(b) 公共机构在实施行动计划以及本法案和规章方面的进展，包括但不限于：  



(i) 公共机构采取的行动与行动计划目标的对齐情况，以及  

(ii) 公共机构在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及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平

等方面的行动有效性。  

27 (1) 根据第 26 (1) 条指派的人员必须按照部长设定的条款和条件开展审查。  

(2) 被指派的人员必须在与原住民协商与合作的情况下开展审查。  

(3) 被指派的人员在审查期间必须至少咨询以下对象：  

(a) 在消除针对原住民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平等的工作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个人；  

(b) 在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平等的工作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个人；  

(c) 种族化个人及社区；  

(d) 支持种族化个人或社区的组织；  

(e) 委员会；  

(f) 根据《人权法典》指派的人权专员。  

(4) 在完成审查后，被指派的人员必须向部长提交一份报告，列出：  

(a) 审查结果，以及  

(b) 该人员提出的建议（如有），关于：  

(i) 为改进行动计划的实施，或改进本法案及规章的实施或有效性而应采取的行动，以及  

(ii) 对本法案及规章的修订。  

(5) 在部长收到第 (4) 款项下的报告后，部长必须尽快：  

(a) 如果立法议会正在开会，将报告提交给立法议会，或  

(b) 如果立法议会未在开会，将报告提交给立法议会秘书。  

(6) 在遵守第 (5) 款后的可行范围内，部长必须尽快：  

(a) 发布该报告，并  

(b) 提供该报告的可访问格式。  

 

 

第 8 部分 — 拨款 

拨款申请 

28 (1)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支持第一民族、梅蒂斯或因纽特个人或群体的原住民组织，可以为了以下目

的向部长申请拨款：  

(a) 识别和消除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平等；  



(b) 应对由针对原住民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造成的对原住民个人的伤害以及社区伤害。  

(2) 除第 (1) 款所述组织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支持种族化个人或种族化个人群体的非营利组织，可以

为了以下目的向部长申请拨款：  

(a) 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平等；  

(b) 应对由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不平等造成的对个人的伤害以及社区伤害。  

(3) 根据本条提出的拨款申请必须：  

(a) 说明申请拨款所针对的计划性质，以及  

(b) 提供部长可能要求的任何其他信息和记录。  

部长可提供拨款 

29 (1) 部长可以设定评估根据第 28 (1) 或 (2) 条提出的拨款申请的准则。  

(2) 如果申请符合根据第 (1) 款设定的准则，部长可以在其全权酌情决定下，从立法议会为此目的拨给的

资金中，向根据第 28 (1) 或 (2) 条提出的申请人发放拨款。  

(3) 部长可以对根据本条发放的拨款施加部长认为适当的条款和条件。 

 

 

第 9 部分 — 通则 

《违法行为法》第 5 条不适用 

30 《违法行为法》第 5 条 [一般违法行为] 不适用于本法案或规章。  

规章 

31 (1) 副省督会同行政会议可以制定《解释法》第 41 条 [制定规章的权力] 中所述的规章。  

(2) 在不限制第 (1) 款的情况下，副省督会同行政会议可以制定如下规章：  

(a) 关于根据本法案发布的文件的易获取格式；  

(b) 关于反种族主义评估以及根据第 9 (1) (a) 条 [政府职责] 或第 15 (1) (a) 条 [委员会职责] 确定

的反种族主义评估框架，包括但不限于关于：  

(i) 反种族主义评估的形式和内容，以及  

(ii) 必须开展反种族主义评估的频率；  

(c) 关于反种族主义培训课程和反种族主义培训，以及由政府根据第 9 (1) (b) 和 (c) 条或由委员会根

据第 15 (1) (b) 和 (c) 条设定的标准、目标和指标；  

(d) 为第 11 (4) (b) 条 [针对原住民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行动] 之目的，建立与接收和使用第 11 

(3) (e) 条所述信息相关的要求；  

(e) 为第 17 (4) (b) 条 [针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行动] 之目的，建立与接收 and 使用第 17 (3) (f) 条



所述信息相关的要求；  

(f) 关于第 29 条项下的拨款 [部长可提供拨款]，包括但不限于：  

(i) 限制这些拨款的目的、金额或接收者，以及  

(ii) 关于可以或必须给予拨款的条款和条件。  

(3) 根据本法案制定的规章可以执行以下一项或多项操作：  

(a) 将某事项委派给某人；  

(b) 赋予某人酌处权；  

(c) 建立或定义公共机构、人员、事物、情况或其他事项的群体或类别；  

(d) 针对不同的公共机构、人员、事物、情况或其他事项，或针对不同的公共机构、人员、事物、情况

或其他事项的群体或类别，制定不同的规章。  

 

 

相关修订 

《多元文化法》 

32 《多元文化法》(R.S.B.C. 1996, c. 321) 的第 1、4、5 和 6 条被废止。  

33 第 7 (2) 条被废止，并由以下内容替代：  

(2) 部长必须就本法案的行政管理和实施准备每个财政年度的报告。  

 

生效 

34 本法案中下表第 1 栏所述的条款按表第 2 栏的规定生效：  

项 第 1 栏：法案条款 第 2 栏：生效 

1 本表中未另行涵盖的任何内容 御准之日 

2 第 32 和 33 条 2024 年 6 月 30 日 

 

 

说明注释 

本草案通过提供以下内容，支持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和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及推

进种族平等：  

 省级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  



 与原住民的协商与合作，以及与种族化社区的接触；  

 省级反种族主义委员会；  

 对公共机构在识别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及针对原住民的特定系统性种族主义并推进种族平等方

面的要求。  


